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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揭榜挂帅制 

技术攻关项目试点工作方案 

（试行） 

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关键

核心技术攻关的系列讲话要求，进一步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“卡

脖子”技术难题，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，探索重大科技专项“揭

榜挂帅”攻关机制，将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贯穿于项

目形成和组织实施全链条、全过程，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、领

军企业、帅才型科学家的作用，加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、企业为

主体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为支撑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，提升重点

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，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

合，统筹做好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“揭榜挂帅”技术攻关项

目试点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“揭榜挂帅”技术攻关项目发榜方

是提出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重大需求或产业关键技术难题

的单位（主要为我市重点产业领域龙头骨干企业），市科技局根

据我市产业发展情况组织论证后面向全国张榜，符合条件且有研

发实力的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等创新主体或各类创新主体组成

的联合体作为揭榜方主动揭榜，揭榜成功后由揭榜方与发榜方组

成创新联合体，共同开展项目技术攻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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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度项目试点数量不超过 5 个，单个项目市财政资金支持

强度不超过 1000 万元。 

项目所属行业领域应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，包括新一

代信息技术（基础软件、工业软件、5G、新型显示、集成电路）、

人工智能（算力、算法、大数据）、生物医药（生物医用材料、

高端医疗器械、I 类创新药研发、现代中药制药设备）、新材料

（光电信息材料、新能源材料、前沿新材料）、新能源（氢能燃

料电池）、先进制造（传感器、高端数控机床、海洋工程装备、

轨道交通装备）等。 

二、参与各方 

（一）发榜方 

发榜方是提出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重大需求或产业关

键技术难题的政府和企业。政府发榜项目主要是根据国家和省委

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，需要解决的重大技术需求，研发

资金由财政资金予以全额支持。企业发榜项目，每个项目研发总

投入不低于 2000 万元，由发榜方企业和市财政共同承担，发榜

方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

1. 为我市重点产业领域龙头骨干企业，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

入超过 5 亿元； 

2. 有能力并承诺保障发榜项目的企业科研投入，且能够为项

目提供研发实施必要的支持和配套条件，在项目研发攻关成功后

成果能率先在本企业落地应用； 

3. 项目聚焦产业发展“卡脖子”的前沿技术、关键核心技术，

通过项目实施能显著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，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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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和核心竞争力； 

4. 项目攻关任务有明确的任务指标参数、时限要求、产权归

属、资金投入及其他为揭榜方提出的条件要求； 

5. 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，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

法行为。 

（二）揭榜方 

揭榜方为全国范围内有研发实力的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等

创新主体或各类创新主体组成的联合体，须满足下列条件： 

1. 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、科研条件和稳定的人员队伍等，有

能力完成发榜方提出的任务；  

2. 能对发榜项目任务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方案，掌

握自主知识产权；  

3. 优先支持具有良好科研业绩基础的单位和团队，鼓励组建

创新联合体共同开展揭榜攻关；  

4. 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，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

录。 

三、项目管理程序 

主要包括需求征集、遴选发榜、受理揭榜、评审论证、对接

洽谈、合同签署、资金拨付等环节。 

（一）需求征集。由市科技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技术需求，

发榜方建议项目应明确提出拟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、核心指标、

时限要求、产权归属、资金投入预测、出资承诺及揭榜方需具备

的条件等。 

（二）遴选发榜。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征集的项目需求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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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论证，重点遴选出发榜方企业自投研发资金比例高、影响力

大、带动作用强、应用面广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需求建议，形成

发榜项目清单，通过市科技局官网和媒体向社会公告，面向全国

公开征集揭榜方。 

（三）揭榜。由揭榜方根据发榜项目要求提出项目研究可行

性方案。揭榜挂帅制项目实行网上申报，并提交纸质申报材料。 

（四）评审论证。市科技局会同发榜方，委托专业机构组织

专家进行论证，提出成功揭榜单位建议。 

（五）对接洽谈。发榜方与揭榜方对接，按专家意见进一步

完善项目可行性方案，同时洽谈研发资金使用计划及知识产权利

益分配等相关事项，并签署合作协议。 

（六）签署合同书。对拟支持的入榜项目经行政审议后向社

会公示（针对涉密、具有敏感性的或发榜方要求不公开的经局务

会审议同意可不公示、公开）。市科技局将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列

入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管理，按有关规定与项目承担单位（揭榜

方、发榜方）签订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。发榜方企业既是项目技

术攻关重要参与单位，也是项目研发成果主要承接单位，与揭榜

方组成创新联合体，共同开展项目技术攻关。 

（七）资金拨付。财政资助经费分两期拨付。一是科技计划

项目合同书签订生效后拨付首笔财政资助经费，额度为项目财政

资助经费的 60%；二是中期检查合格者，结合项目实施和资金使

用进度（含发榜方企业提供的项目研发资金到位使用情况），拨

付剩余的财政资助经费，额度为项目财政资助经费的 40%。 

（八）过程管理及验收。项目的过程管理及验收参照《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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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管理规程》执行。 

四、进度计划 

结合 2022 年度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指南总体工作安排，项目

试点进度安排如下： 

序号 工作事项 计划完成时间 

1 需求征集 3 月 31 日前 

2 遴选发榜 
5 月 20 日前（与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

指南同步） 

3 揭榜 与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指南同步 

4 评审论证 与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指南同步 

5 对接洽谈 8 月 31 日前 

6 行政决策 9 月上旬 

五、有关说明 

（一）市科技局负责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管理工作，委托第

三方专业机构具体实施。 

（二）发榜方和揭榜方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合

同中约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分配，避免知识产权纠纷。 

（三）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 年，揭榜方在实施项目

过程中因不可抗力，导致任务无法按期完成的或不能完成的，经

市科技局审核同意后，可以延期继续实施或终止项目。项目终止

的，收回已拨付的剩余财政科技资金。 

（四）对弄虚作假或骗取市财政资金的行为，市科技局会同

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 


